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21号

申请人：孙xx
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复议请求：
1.撤销焦山市场监管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
2.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决定。
申请人称：

本次复议的针对是举报程序--申请人于2025年1月20日通过挂号信的方式向被申请人提出投诉举报案外人郜xx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违法行为，要求处理投诉和查处商家违法行为。使用的为邮政快递，被申请人于2025年1月22日签收。

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五）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
依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依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一）的通知

三、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对当事人实施首违不罚、轻微免罚的，要引导其依法退赔消费者损失；监督当事人依法履行召回义务，并对非法产品依法采取无害化处理、销毁等措施，避免再次流入市场。对发现不合格产品的，应当加大抽检和日常监管频次；对非法产品要追踪溯源，对不属于市场监管部门职能的，及时通报相关部门加强源头治理。

因此被申请人说：经核查，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20条第1项之规定我局决定不予立案。依据《食品安全法》第124条销售过期食品不存在违法轻微，且被投诉举报人至今未召回该过期食品，未对非法产品依法采取无害化处理、销毁等措施，也未对其下达责令整改，故被申请人不予立案属于失职渎职！包庇商家！
综上，请山阳区人民政府依据《行政复议法》相关规定，对复议内容的合法性及合理性进行审查，严格履行一个行政部门依法执行的义务。

被申请人称：

答复人已履行法定职责，程序合法。答复人于2025年1月 22日收到被答复人投诉举报焦作市山阳区xx超市涉嫌经营金鸽卤炒南瓜籽（120克）超过保质期，随即依法对该超市进行现场核查，在该超市货架上见到未销售的金鸽卤炒南瓜籽（120克）3袋，该店经营者现场提供出上述3袋超过保质期的金鸽卤炒南瓜籽（120克）供货商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以及购进清单、产品检验报告复印件，能够说明进货来源。该店经营者现场将上述3包产品下架处理，并对店内销售的商品开展全面排查，因此，该超市符合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答复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作出不予立案决定。

综上，答复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没有依据，请求山阳区政府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

被申请人于2025年1月22日收到申请人投诉举报焦作市山阳区xx超市涉嫌经营金鸽卤炒南瓜籽（120克）超过保质期。被申请人于2025年1月27日依法对该超市进行现场核查，在该超市货架上见到未销售的金鸽卤炒南瓜籽（120克）3袋，该店经营者现场提供出上述3袋超过保质期的金鸽卤炒南瓜籽（120克）供货商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以及购进清单、产品检验报告复印件，能够说明进货来源。该店经营者现场将上述3包产品下架处理，并对店内销售的商品开展全面排查。被申请人认为该超市符合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于2025年2月10日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作出《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焦山市场监管（2025）焦东第03号）并送达申请人。

以上事实有现场笔录、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检验报告、购进清单、不予立案告知书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

焦作市山阳区xx超市售卖的金鸽卤炒南瓜籽（120克）标注请在20250110前食用，申请人2025年1月12日购买时确已超过保质期。被申请人于2025年1月27日依法对该超市进行现场核查时，在该超市货架上见到未销售的金鸽卤炒南瓜籽（120克）3袋，该店经营者现场提供出上述3袋超过保质期的金鸽卤炒南瓜籽（120克）购进清单。该店经营者现场将上述3包产品下架处理，并对店内销售的商品开展全面排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的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第5项，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免罚条件为：1. 初次违法；2. 不包括餐饮环节；3. 能如实说明进货来源；4. 违法货值金额不超过 500 元；5. 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未发生食源性疾病；6. 立即自行改正或责令改正期间已改正，焦作市山阳区xx超市的违法行为属于首违不罚违法行为类型，不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应当立案的情形，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二）项规定的不予立案的情形。

被申请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但被申请人应当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二项而非《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项，属于未正确适用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撤销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4月16日


